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博士班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申請表(含抵免申請)
	領  域  別
	(教育理論領域
(課程與教學領域

(教育行政領域

	學    號
	
	姓 名
	
	聯 絡 電 話
	

	檢附文件
	□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修畢畢業學分同學期即可提出資格考申請)

	共 同 必 考
(二擇一)
	(筆試-教育學方法論
(抵考-教育學方法論(申請者須附上發表學術著作全文、通過證明、中(英)文摘要、校(系)名、作者名及發表之學術論文所屬資料庫…等)

	申請抵考
學術著作
	(學術著作論文請以APA論文格式書寫)

	申請人:               (請簽名)    
指導教授(確認已實質審查):                 (請簽名)
申請日期:

	審查
	經本系     -     學術審查委員會議審查 □通過  □不通過
委員會主席(系主任):


說明:依據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要點辦理，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共同必考科，亦得以SCI/SSCI/SCIE/TSSCI/THCI/CSSCI學術期刊一篇或SCOPUS學術期刊兩篇或SCOPUS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四篇（上述學術期刊著作，須由指導教授針對以上要求做實質審查後，送系辦公室依學校規定進行形式審查，佐證資料不足者可要求補件，若有疑義則提學審會決議。此學術著作限以獨立發表或與本系專任教師聯名發表且為第一或第二作者或通訊作者）抵考。 

     上述期刊每篇限一人申請抵考。所抵考期刊，須以本校(系)名義發表，且不得再作為畢業門檻發表之學術論文。 

申請資格考試抵考之學術論文，須以入學後發表或取得預計出版之證明者為限。前一教育階段之學位論文，不論是否發表，不得作為申請資格考試抵考之學術論文。
